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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維護建設稅法
【發布單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發布/修正】2020年8月11日
【實施日期】2021年9月1日

【法規沿革】
‧2020年8月1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通過，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法規內容】
[bookmark: a1]第1條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繳納增值稅、消費稅的單位和個人，為城市維護建設稅的納稅人，應當依照本法規定繳納城市維護建設稅。
[bookmark: a2]第2條
　　城市維護建設稅以納稅人依法實際繳納的增值稅、消費稅稅額為計稅依據。
　　城市維護建設稅的計稅依據應當按照規定扣除期末留抵退稅退還的增值稅稅額。
　　城市維護建設稅計稅依據的具體確定辦法，由國務院依據本法和有關稅收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bookmark: a3]第3條
　　對進口貨物或者境外單位和個人向境內銷售勞務、服務、無形資產繳納的增值稅、消費稅稅額，不徵收城市維護建設稅。
[bookmark: a4]第4條
　　城市維護建設稅稅率如下：
　　（一）納稅人所在地在市區的，稅率為百分之七；
　　（二）納稅人所在地在縣城、鎮的，稅率為百分之五；
　　（三）納稅人所在地不在市區、縣城或者鎮的，稅率為百分之一。
　　前款所稱納稅人所在地，是指納稅人住所地或者與納稅人生產經營活動相關的其他地點，具體地點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確定。
[bookmark: a5]第5條
　　城市維護建設稅的應納稅額按照計稅依據乘以具體適用稅率計算。
[bookmark: a6]第6條
　　根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國務院對重大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特殊產業和群體以及重大突發事件應對等情形可以規定減征或者免征城市維護建設稅，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bookmark: a7]第7條
　　城市維護建設稅的納稅義務發生時間與增值稅、消費稅的納稅義務發生時間一致，分別與增值稅、消費稅同時繳納。
[bookmark: a8]第8條
　　城市維護建設稅的扣繳義務人為負有增值稅、消費稅扣繳義務的單位和個人，在扣繳增值稅、消費稅的同時扣繳城市維護建設稅。
[bookmark: a9]第9條
　　城市維護建設稅由稅務機關依照本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徵收管理法》的規定徵收管理。
[bookmark: a10]第10條
　　納稅人、稅務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反本法規定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徵收管理法》和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追究法律責任。
[bookmark: a11]第11條
　　本法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1985年2月8日國務院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維護建設稅暫行條例》同時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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